《上海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复核管理办法》修订解读

一、修订背景
根据我市简并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类型的有关安排，廉租住房名称已经调整为公共租赁住房，公共租赁住房（原廉租住房，下同）是我市住房保障体系中的托底保障品种，保障范围是我市城镇户籍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。现行的《上海市廉租住房保障家庭复核管理办法》（沪房规范〔2021〕12号），对规范我市公共租赁住房制度运行、切实保障申请家庭权益等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近年来随着我市简并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类型等改革发展要求，其中有关部分内容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和实际工作需要，需进行针对性修订调整。
二、拟修订的主要内容

与现行的《管理办法》相比，主要拟修订了以下内容：

1、规范名称表述

根据我市简并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类型的有关工作要求，将廉租住房名称调整为公租房。（全文）

2、明确适用范围
为适应简并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类型需要，做好政策衔接，明确适用范围为我市行政区域内面向城镇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。（第二条）
3、压缩办理时限
为适应工作需要，提升办理效能，将公租房家庭申报重大情况变更的时限从原有的3个月内调整为为1个月内；将街道（乡、镇）住房保障机构核实时限从原有的20个工作日内调整为10个工作日内；将区住房保障机构作出申报审核处理决定时限从原有的10个工作日内调整为5个工作日内。（第十条）
4、加强数据共享

为提升审核效率，明确市、区住房保障机构应当与相关部门加强数据共享，及时获取住房保障家庭有关信息情况。（第十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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